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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3、 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 年 3 月 6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 5 号 12 幢一层蓝鲸会议室 

5、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 年 3 月 6 日 

至 2023 年 3 月 6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 9:15-15:00。 

6、 参会人员：2023 年 3 月 1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7、 会议安排 

序号 内容 

一 签到 

二 宣布会议开始，通报现场到会人员情况 

三 推选计票人和监票人 

四 审议议案 

五 股东发言提问 

六 现场投票表决 

七 统计表决结果 

八 宣布表决结果和法律意见书 

九 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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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实施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公司 2022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十届四次董事会、2022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已出台，特制定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十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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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保证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

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具体事宜。 

特此提案。提请审议事项： 

为保证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

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对公司董事会进行如下授权： 

1．授权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

股东大会的决议，制定、修改、实施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并全

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

行时间、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发行价格的选择、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等与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有关的其他一切事项； 

2．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或

聘请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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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的要求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等； 

3．授权董事会签署、修改及执行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及募集资金

运行过程中的重大合同和重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及保荐协议、与募集资金运行

相关的协议、合作协议、保密协议等； 

4．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事宜，根据市

场情况和公司运营情况，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及股东大会决议允许的范围内，董事会可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时间和实际

使用金额； 

5．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反馈意见对发行条款、发

行方案、发行价格等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条款/内容、募集资金投资运用做出

修订和调整并签署相关申报材料、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 

6．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

司章程》相关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7．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实施情况、市场条件、政策

调整以及监管部门的意见，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及股东大会决议允许的范围内，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或对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继续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相关事宜； 

8．授权董事会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计划难以

实施、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极其不利后果的情形下，可酌情决定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计划延期实施； 

9．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

市等相关事宜； 

10．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办理其他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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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宜； 

11．在上述授权基础上，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转授权由公司经营管理层决

定、办理及处理上述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事宜。 

上述授权事项若属于法定由股东大会行使的职权，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应当提

请股东大会审批后方可执行。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十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6 日 


